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通知 

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水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水利

改革发展总基调，加强地下水监督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和《全国地下水

利用与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有关要求，我部决定开展全国地下水管

控指标确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功能，对保障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和生产、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地下水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地质问题。近年来，部分地区

结合地下水超采治理，在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局部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得到遏制，为全面启动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奠定了

技术和实践基础。 

  保障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加强地下水监督管理，是党和国家赋予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法定职责。确定地下水管控指标是地下水监督管理特别是地下水超采治

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水利行业强监管的重要内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划定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水位控制指标，明确地下水



取用水计量率、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等管理指标，推动实现地下水合理

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二、加快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以

下简称《技术要求》，见附件），抓紧开展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水位以及地下水

管理控制指标确定工作。要根据《规划》中各省级行政区规划地下水开采总量，

评估到 2020 年规划目标执行情况，明确 2025 年、2030 年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并将控制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县级行政区。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的省份，

要以县级行政区嵌套超采区为单元，明确 2025 年地下水目标压采量和逐年压采

量。各流域管理机构以二级水资源分区嵌套行政区，对各省份不同水平年的地下

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予以复核。 

  地下水超采区要结合《规划》目标要求及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目标

压采量，确定 2025 年平水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和考虑不同来水条件的地下水

水位控制阈值。不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的地区，以基本维持地下水水位现状为原

则，确定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对区域内重点泉域、生态脆弱区以及存在海水入

侵、盐碱化等问题的区域，按重点防护区要求确定局部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地

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要综合考虑城镇地区、农业种植区、重要基础设施以及重

点防护区等防护要求，避免出现次生灾害。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以地级行政区为单元，确定 2022 年、2025 年地下

水取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以及灌溉用机井密度等管理指标。地下水超

采区将管理指标分解到年。 



  三、规范地下水开发利用监督管理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流域管理机构应以批准的地下水管控指标为依据，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地下水开发利用监督管理。要按照分解后的地下水

取用水总量制定地下水年度取用水计划，并落实到取用水户。加强地下水取用水

事前、事中、事后管理，确保取用水户按要求合理有序开采。对已经超出地下水

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不予批准新增取用地下水。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确定的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加强水位动态监控，

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地下水水位超出控制指标的情形发生。已开展地下水水位

划定工作的地区，相关划定标准与《技术要求》一致或严于《技术要求》的，可

按原水位划定成果继续执行；不能达到《技术要求》规定的，应按《技术要求》

予以调整。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建立地下水预警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加快

推进地下水管理指标落地，不断增强地下水开发利用管控能力。 

  四、做好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的组织推进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各流域管理机构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建立工作机制，

抓好责任落实，确保工作落地。要注重发挥好相关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于 2020 年 11 月底前，将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成果

报我部。各流域管理机构对相关工作成果进行复核。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组织

有关单位对地下水管控指标划定工作成果进行技术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各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实

施，报我部备案。 



  我部将在中国水利教育培训网同步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培训，各省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将会同

各流域管理机构、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水资源管理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加强对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技术

指导和跟踪。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水资源司：黄一凡，黄利群 

  电    话：010-63203537，010-63202911 

  13911273342，13522820698 

  水规总院：于丽丽、唐世南 

  电    话：13720011066、15001043261 

附件： 

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技术要求（试行）.docx 

 

 

http://www.mwr.gov.cn/zw/tzgg/tzgs/202002/P020200228529480585759.docx

